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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（第一屆）ESG評鑑系統 

修正總說明 

 

115 年度（第一屆）ESG評鑑，係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「上

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（2023 年）」之推動措施，逐步擴展「公

司治理評鑑」環境面與社會面相關議題，並持續精進既有指標，於 115

年轉型並更名為「ESG 評鑑」。本次評鑑作業與指標，修正方向除依

循前揭行動方案及「打造臺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」規劃內容，並

響應我國「國家希望工程」、「2050 淨零排放路徑－十二項關鍵戰略」

及「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2.0（115 年－118 年）」等政策外，另參考國

際重要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趨勢、國內新修正之法規、函釋及政策，

與各界反饋意見等。 

本次評鑑指標重要修正內容臚列如下： 

一、 調整配分權重：為轉型 ESG評鑑，將現行「維護股東權益

及平等對待股東」、「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」、「提升資訊透

明度」及「推動永續發展」四大構面，調整為「環境面（E）」、

「社會面（S）」及「治理面（G）」三大構面，並衡酌指標數

之增減，權重分別調整為 21%、31%及 48%。 

二、 配合「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（2023 年）」及「打造

臺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」規劃內容，響應我國「國家希

望工程」、「2050 淨零排放路徑－十二項關鍵戰略」及「少

子女化對策計畫 2.0（115 年－118 年）」等政策，並參酌國

際永續發展趨勢，增修指標如下： 

(一) 環境面（E）： 

1. 為鼓勵公司就各項環境議題採行相應之管理作為，並揭

露相關數據，將水資源及廢棄物相關指標拆分： 

(1) 就水資源部分，修正指標 E-4 為「制定減少用水管理

政策」，並修正指標 E-5 為「揭露過去兩年用水量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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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考量已訂有永續報告書取得第三方驗證相關指標，

刪除指標 E-5進階加分要件。 

(2) 就廢棄物部分，除新增指標 E-7「揭露過去兩年廢棄

物總重量」外，為強化廢棄物管理並推動循環經濟之

應用，亦新增指標 E-6「制定並揭露推動循環經濟或

廢棄物管理之政策及相關作為」。 

2. 為鼓勵公司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揭露相關數據，以減少

對環境之衝擊，新增指標 E-9「揭露過去兩年能源使用狀

況」。 

3. 為鼓勵公司重視生物多樣性，以降低營運活動對自然環

境、生物及人類之衝擊，新增指標 E-14「訂定並揭露生

物多樣性政策或承諾，並說明實施情形」；另為響應「2050

淨零排放路徑－十二項關鍵戰略」，鼓勵公司推動自然碳

匯，以降低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之衝擊，新增指標 E-15

「訂定並揭露推動自然碳匯之策略與措施，並說明實施

情形」。 

4. 為鼓勵公司針對不同議題採行相應之供應商管理作為，

將供應商管理政策在環境面及社會面議題之要求拆分，

暨強化其制定與資通訊安全或隱私權保護等議題相關之

供應商管理規範，新增指標 E-16「揭露供應商管理政策

在環保等議題上要求供應商遵循之規範與實施情形」，並

修正指標 S-15 為「揭露供應商管理政策在職業安全衛生、

勞動人權、資通訊安全或隱私權保護等議題上要求供應

商遵循之規範與實施情形」。 

(二) 社會面（S）： 

1. 為深化公司對人權保障之重視，並與推動人權盡職調查

等國際趨勢接軌，將保障人權政策及執行情形拆分，修

正指標 S-1「制訂並揭露保障人權政策內容及權責單位」，

並新增指標 S-2「訂定並揭露人權盡職調查流程及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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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」，且將針對供應商所訂之人權盡職調查列為進階加

分要件，以增進公司對供應鏈人權議題之關注。 

2. 為鼓勵公司與投資人積極溝通，並引導其揭露相關提問

與回復之重要內容，新增指標 S-6「揭露與投資人議合情

形及投資人提問與公司回復之重要內容」。 

3. 為響應經濟發展委員會「創新經濟」之政策目標，並配

合國家發展委員會「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」暨「五

大信賴產業推動方案」、經濟部「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

認定原則」及「亞洲資產管理中心」擴大投資臺灣計畫，

鼓勵公司支持創新型新創事業之發展，期透過創新驅動，

帶動產業發展並促進民間就業，新增指標 S-11「揭露投

資國內創新型新創事業之情形」。 

4. 為響應「國家希望工程」，推動公司制定優於法令之退休

制度，增訂指標 S-16 進階加分要件為「公司平均每月勞

退新制雇主提繳率超過 6%人數占全體提繳人數比例超

過 10%」。 

5. 為響應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2.0（115 年－118年）」，

推動公司積極營造友善婚育或家庭照顧之職場環境，新

增指標 S-17「揭露友善婚育或家庭照顧之職場環境措施

實施情形與成效」。 

6. 為強化公司人力結構風險之評估，並提升人力資源管理

揭露透明度，新增指標 S-23「依性別及年齡揭露過去兩

年員工離職率，並說明變化趨勢與原因」。 

(三) 治理面（G）： 

1. 依據上市櫃公司「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

點」，自 113年起上市櫃公司應依董事屆期改選，委任至

少一名不同性別董事，且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

超過三屆，故 115年其已皆須依規完成選任： 

(1) 刪除前屆指標 2.6 基本得分要件「公司董事會成員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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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包含一位不同性別董事」，並考量進階加分要件「公

司董事單一性別皆不少於董事會席次三分之一」屬董

事會多元化政策，改列為指標 G-11 進階加分要件。 

(2) 遵循「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（2023 年）」所

訂推動時程，修正指標 G-15 為「公司獨立董事之連

續任期皆不超過三屆」，並刪除額外減分題第 5項「金

融保險業之獨立董事任期有連續逾三屆之情事」。 

2. 為強化公司落實庫藏股買回計畫之目的與執行，並鼓勵

其揭露每日買回庫藏股資訊，新增指標 G-25「買回庫藏

股目的為轉讓員工且平均執行率達 90%以上，或於期間

屆滿或執行完畢後揭露買回期間之每日實際執行情形」。 

3. 為鼓勵公司設置永續長，並提升公司永續發展事務之治

理強度，增訂指標 G-30 進階加分要件為「設有永續長

（或相當職務者）執行永續發展事務並定期將執行情形

報告至董事會」。 

4. 為引導公司提升其永續資訊揭露品質，增訂指標 G-33 進

階加分要件為「參考 SASB 準則揭露之行業指標資訊，

取得第三方確信或保證」。 

三、 為持續提升鑑別度，將部分性質相近之指標予以整併，並配

合國內法規及實務修正，調整指標文字，包括：指標 G-1修

正為「股東常會報告董事領取之酬金，包括酬金政策、個別

酬金內容、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聯性」，並刪除前屆

指標 3.14；指標 G-5 修正為「股東常會採線上直播或會後

上傳全程不間斷錄音錄影，並於議事錄記載股東提問及公

司回復之重要內容」，並刪除前屆指標 1.19；指標 G-13 修

正為「公司董事間不超過二人具配偶或二親等內親屬關係，

且具本公司、母、子或兄弟公司員工身分之人數不超過董事

會席次三分之一」，並刪除前屆指標 2.5；餘則刪除及修正較

無鑑別度或有其他實務考量之指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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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至於額外加、減分題，為轉型 ESG評鑑，將永續發展領域

有優良表現或有具體效益納入額外加分題範疇，並增訂獲

得永續發展相關標章審查認證、採用電子化方式發放股東

常會紀念品、獲頒為環境部民間企業與團體推動綠色採購

績優單位、提升企業價值較佳實踐公司等額外加分項目；另

配合國內法治實務，增訂公司未就已取得勝訴判決之投保

中心依法代位或參加對董事及經理人損害賠償訴訟積極取

償、董事長或總經理遭司法機關通緝等額外減分項目。 

五、 本次修訂總計新增指標 12 項、修正指標 17項、刪除指標 7

項及調整指標題型 5 項；另為使指標更為簡潔明確，將現行

指標文字列有資訊揭露位置者，回歸於評鑑資訊依據敘明，

爰調整該等指標文字 18項，修訂後指標共計三大構面 75項

指標，各構面及題型分布比較如表一及表二。 

 

表一：各構面指標數及配分權重 

指標類別 
115 年度 114 年度 

指標數 配分權重 指標數 配分權重 

環境面（E） 16 21% 10 14% 

社會面（S） 23 31% 16 23% 

治理面（G） 36 48% 44 63% 

合計 75 100% 70 100% 

額外加分題 1 － 1 － 

額外減分題 1 － 1 － 

 

表二：各題型指標 

題型 115 年度指標數 114 年度指標數 

A 53 52 

AA 3 3 

A+ 17 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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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型 115 年度指標數 114 年度指標數 

B 2 1 

合計 75 70 

額外加分題 1 1 

額外減分題 1 1 

 


